
國立中山大學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02學年度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103.02.11) 

102學年度第 12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103.02.12) 

102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3.03.06) 

奉 校長核定(103.04.01)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現象學，並整合現象學與人文學科之研究，及促進國際現象

學研究之合作與交流，特依據「國立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與裁撤審查

辦法」訂定「國立中山大學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國立中山大學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文學院，

為本校任務編組二級研究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 

一、定期舉辦相關學術會議，以增進本校與國外現象學相關學術機構交

流與合作。 

二、出版《現象學與人文科學》學術期刊。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四條 本中心(隸屬文學院)為規畫研究發展工作，得由中心主任聘請現象學與

人文科學領域之本校專任教師及校外人士若干人，設置諮詢委員會審議

重要事項。校內、外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

費。  

 

第三章 編制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二年(得連任)，綜理中心事務，中心主任人選

由文學院院長推薦院內相關領域之教授，經校長同意後聘請兼任之。 

第六條 所有業務相關人員依計畫性質臨時約聘之，計畫結束後解聘之。  

 

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 本中心所有經費皆由中心自行爭取之委託計畫或其他自給自足方式支出，

本中心之一切收支均應列入校務基金；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之規定

辦理。 



第五章 附則 

 

第八條 本中心須定期做自我評鑑，成立滿三年起應接受校方之評鑑，評鑑項目

與方式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中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校任務編組中心審查會議通過後，送研

發處報請校長裁撤之： 

(一) 成立原因消滅。 

(二) 經評鑑績效不彰者。 

(三) 中心經費不足者。 

(四) 違反核定工作內容或本校相關法令者。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校方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